
2020 年度科技创新券申请指南

一、申请内容

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和创客向服务机构购买科技服务

的科技创新券资助（科技创新券是指利用财政资金支持科技

型中小微企业和创客向服务机构购买科技服务而发放的配

额凭证。以科技创新券支付的科技服务费用原则上不超过总

费用的 50%。实际资助金额以科技创新券兑现金额为准）。

二、设定依据

（一）《关于促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措施》，深发〔2016〕

7 号；

（二）《关于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通知》，深科技创

新〔2017〕278 号；

（三）《深圳市科技计划管理改革方案》，深府〔2019〕

1 号;

（四）《深圳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,深科技创新

规〔2019〕1 号；

（五）《深圳市科技研发资金管理办法》，深科技创新

规〔2019〕2 号。

三、受理数量和方式

受理数量：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、创客个人

单次申领额度上限分别为 20 万元、10 万元、5 万元、2 万元。

申请次数受年度预算总额控制。



受理方式：单位申报、部门审核、社会公示、受理机关

审定。

四、受理条件

（一）申请人为在深圳市依法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

无不良记录，且有自主研发经费投入和研发活动的科技型中

小微企业或者创客个人，中小微企业划定标准详见《中小企

业划型标准规定》（工信部联企业﹝2011﹞300 号）；申请人

为创客个人的应当通过创客空间或者其它商事主体申请；

（二）申请单位在申领年度内有与科技研发活动相关的

科技服务需求; 且科技服务需求在入库服务机构提供的服

务项目内:

表 1.2020 年度科技创新券适用范围

序号 服务类别 服务子类

1 研究开发服务 基础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服

务

产品研发设计服务

开放科研设施服务

云计算服务

2 技术转移服务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

3 检验检测认证服务 检验检测分析服务

检测结果国际互认服务

资质认证服务

4 知识产权服务 知识产权代理服务

知识产权检索分析服务

（三）科技创新券支持的服务内容以合同签订日期所在

年度入库的服务内容为准（对 2018 年已发放但是尚未使用

完仍在有效期内的科技创新券，支持范围以 2019 年度入库



的服务内容为准）；

（四）申请单位前次申领额度未使用完的不得再次申领

科技创新券（余额小于 2000 的视为使用完）；对已申请或者

取得其他市级财政资金的项目，科技创新券不重复支持；

（五）科技创新券持有单位与服务机构（科技服务提供

方）应当无任何投资与被投资，隶属、共建、产权纽带等影

响公平公正市场交易的关联关系；

（六）如果项目申请涉及科研伦理与科技安全（如生物

安全、信息安全等）的相关问题，申报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国

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；

（七）申报单位应当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

五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登录深圳市科技业务管理系统(市科技创新委-科

技计划-项目申报-科技创新券)在线填报申请书；

（二）上年度完税证明复印件（非事业单位提供）（在

线提供即可）；

（三）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（在线提供即可，注

册未满一年的可以不提供）。

六、申请表格

本指南规定提交的表格，申请人登录深圳市科技业务管

理系统在线填报。

七、受理机关

（一）受理机关：市科技创新委

（二）受理时间：

https://apply.szsti.gov.cn/
https://apply.szsti.gov.cn/
https://apply.szsti.gov.cn/


网络填报时间：2019年 8月 23日--2019年 9月 20日(截

至 18:00)

只需网络填报，无需提交纸质材料。

办公时间：

星期一至星期五，上午：9：00-12：00 下午：14：00-18:00

（三）联系电话：88100078,88102145

业务系统技术支持：86576088

八、决定机关

市科技创新委员会。

九、办理程序

申请人网上申报——专家评审（委托审计）--市科技创

新委审核——社会公示——市科技创新委发放科技创新券。

十、办理时限

结合受理情况，按照申报顺序，分批处理。

十一、办理证件及有效期限

证件：批准文件。

有效期限：申请单位应当在收到批准文件之日起 1 个月

内领取科技创新券，逾期未领视为自动弃权;科技创新券有

效期一年。

十二、法律效力

申请人凭批准文件获得科技创新券。

十三、收费

不收费。

十四、年审或年检



无年审。

说 明：市科技创新委从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为项目

申报单位代理项目申报事宜，项目申报单位必须自主申报，

如委托他人代为申报的，我委将不予受理。与他人串通、骗

取财政资金并经查证属实的，我委将一律取消申请或立项资

格，并按规定严肃处理。市科技创新委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

程序受理项目申报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如有任何中介机构和

个人假借市科技创新委领导和工作人员名义向申报单位收

取费用的，请知情者即向市科技创新委举报。

项目申报单位需提交审计报告的，应当按照《深圳市科

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等规定，提供经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

会备案的含有防伪标识封面的审计报告。项目申报单位提供

无防伪标识封面（未备案）或属于虚假防伪标识封面（未备

案）的审计报告，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不予采用。相关审计报

告经核查认定属于虚假材料的，项目单位五年内不得申请市

科技计划项目，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将其列入科研诚信异常名

录，并按照市政府失信联合惩戒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
项目申报单位一经立项，即对项目执行全过程负有主体

责任。有义务按约定开展研发活动，完成约定目标。有义务

接受主管部门监督，配合主管部门完成中期检查和抽查。不

履行上述义务的，主管部门按规定将项目承担单位、项目负

责人等记入科研诚信异常名录，取消其一定年限内申请科研

资助的资格，并依法追究其他责任。


